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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9               证券简称：ST中利           公告编号：2022-076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广东中德 100%股权、苏州科宝 3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根据整体战略发展规划，

调整部分线缆业务，使公司集中优势资源发展光伏业务。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广东中德

100%股权、苏州科宝 30%股权的议案》。 

同日，公司与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亚电子”）签署了《股

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向新亚电子转让其持有的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东中德”）100%股权及其持有的苏州科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苏州科宝”）30%股权，上述交易预估值包括过渡期分红为 75,000 万元【含

广东中德对公司的分红款 18,000 万元（已收分红款 5,000 万元）及苏州科宝对

公司的分红款 1,500 万元（已全额收款）】，最终交易价格参考评估机构的评估结

果由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广东中德和苏州科宝的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3642.4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87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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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浙江省乐清市北白象镇温州大桥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赵战兵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38214550201X5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销售：自动化办公设备、智能家居、消费电子精细

线材，工业控制线材，精密医疗器械线材，机器人高柔性线材，新能源应用线材，

信息设备、通讯传输、计算机及云服务器用高频高速数据线材，汽车和航空航天

等行业应用线材；环保高分子材料（塑胶颗粒）；线材性能检测及技术咨询；环

保检测、环保检测技术咨询及技术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新亚电子的股权结构如下：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乐清利新控股有限公司 29.34% 

赵战兵 19.52% 

乐清弘信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5.5% 

其他股东 45.64% 

合计 100% 

2021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总资产 138,806.70 万元，净资产

115,591.62 万元，营业收入 147,392.57 万元，净利润 16,849.07 万元。 

经查询,新亚电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一 

1、公司名称：广东中德电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注册资本：24,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广东省东莞市东坑镇骏发一路 6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688674678L 

设立时间：2009 年 5 月 27 日  

主营业务：生产、加工、销售：电线、电缆、光缆、光电混合缆、电缆用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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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材料、铜制裸压端子、电源插头、电子接插件、光电缆接插件、电子机械设

备、有色金属拉丝、通信终端设备、移动通信终端设备、移动通信天线设备、光

纤、光纤预制棒及太阳能光伏发电产品；研发、生产、销售：环保新材料、通讯

网络系统及器材；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物业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变更前后的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 0%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0% 100% 

合计 100% 1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注）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注） 

资产总额 108,887.41 114,173.44 

负债总额 68,157.36 75,150.76 

净资产 40,730.05 39,022.68 

应收账款总额 38,029.37 44,296.29 

项目名称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注）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注） 

营业收入 182,796.27 34,139.84 

营业利润 8,025.48 2,449.70 

净利润 6,872.87 1,956.85 

注：2021 年审计数据取自天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22

年 1-3 月份数据增加同一控制下合并子公司深圳市中利科技有限公司。 

3、股权权属情况 

经查询，广东中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持有的

广东中德部分股权已质押给新亚电子外，公司持有的广东中德股权不存在抵押、

质押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

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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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股权转让将导致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广东中德将不再纳入上

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 

（二）交易标的二 

1、公司名称：苏州科宝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注册资本：250 万美元  

注册地：江苏省常熟市唐市镇常昆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詹祖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729031397X 

设立时间：2001 年 11 月 23 日  

主营业务：生产以连接光缆、控制电缆、高频同轴电线、通讯线材为主的光

电子产品及相关产品的装配，线束加工及线束加工模具的设计、加工、制造；销

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搬运装卸服务、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电线电缆生产及检测试验设备的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本次变更前后的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变更前 变更后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0% 0% 

香港科宝技术有限公司 70% 70% 

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0% 30% 

合计 100% 1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注） 

2022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012.99 30,400.85 

负债总额 6,528.42 4,97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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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资产 24,484.56 25,426.91 

应收账款总额 9,403.39 9,538.89 

项目名称 2021 年 1-12 月（经审计）（注）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1,613.64 9,512.31 

营业利润 4,649.36 978.82 

净利润 4,019.20 830.24 

注：2021 年审计数据取自苏州方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常熟新联分所出具的审计

报告。 

3、股权权属情况 

经查询，苏州科宝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持有的

苏州科宝股权已质押给新亚电子外，公司持有的苏州科宝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

或者其他第三方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4、苏州科宝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外的参股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公

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新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公司持有的广东中德 100%的股权和苏州科宝 30%的股权。 

3、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预估值包括过渡期分红为 75,000 万元【含广东中德对公司的分红

款 18,000 万元（已收分红款 5,000 万元）及苏州科宝对公司的分红款 1,500 万

元（已全额收款）】，最终交易价格参考评估机构的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本

次按协议约定的转让进程分四期支付。 

4、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成立，在下述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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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满足之日（以最后一个条件的满足日为准）正式生效： 

（1）本次交易获得甲方董事会的批准； 

（2）本次交易获得甲方股东大会的批准； 

（3）本次交易获得乙方董事会的批准； 

（4）本次交易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审查。 

5、交割 

标的资产的交割应满足以下先决条件或被甲方书面豁免： 

（1）本协议已经生效。 

（2）乙方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和保证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目标公司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 

（4）不存在禁止乙方履行本协议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生效法院判决、裁定等。 

（5）标的资产不涉及尚未完结的诉讼、仲裁或者其他争议，或者存在被查

封、冻结等限制转让的情形。 

（6）苏州科宝其他股东书面放弃对乙方持有的苏州科宝 30%股权的优先购

买权。 

6、过渡期安排 

（1）针对广东中德和苏州科宝（以下统称“目标公司”），乙方保证（甲方

书面同意的除外）： 

1）在过渡期内，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在广东中德 100%股权及其所

持的苏州科宝 30%股权上设置新的质押，不得设置任何特权、优先权或其他权利

负担，不得转让或通过其他方式直接或间接处置广东中德 100%股权及其所持的

苏州科宝 30%股权，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任何第三方作出关于广东中德 100%股权

及其所持的苏州科宝 30%股权转让的任何承诺、签署备忘录、合同或与本次交易

相冲突、或包含禁止或限制广东中德 100%股权及其所持的苏州科宝 30%股权转

让的备忘录或合同等各种形式的法律文件； 

2）过渡期内，乙方应及时将有关对广东中德和苏州科宝造成或可能造成重

大不利变化或导致不利于本次交易的任何事件、事实、条件、变化或其他情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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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甲方； 

3）乙方根据广东中德和苏州科宝章程的规定正当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

义务，不得利用股东身份实施任何侵害广东中德和苏州科宝利益或其潜在股东权

益的行为； 

4）乙方及广东中德不得进行其他可能对广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和/或受让

方利益造成损害的相关事项，也不得进行其他可能对苏州科宝和/或受让方利益

造成损害的相关事项； 

5）广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得停止经营业务、变更经营范围或主营业务、

扩张非主营业务或在正常业务过程之外经营任何业务； 

6）除已在本协议中披露的事项外，非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保证广东中德

不得转让、质押或通过其他方式处置广东中德所投资企业的出资额或股权，不得

通过增减资或其他方式变更广东中德在其所投资企业的出资额、股权比例或者在

其所投资企业的全部或部分出资额、股权上设立任何特权或其他权利负担； 

7）除已在本协议中披露的事项外，广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得作出任何

分配利润的决议或决定； 

8）除因开展现有正常生产经营所发生的事项外，广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

不得进行任何出售、租赁、转让、许可、抵押、质押或以其他方式处置广东中德

及其控股子公司单笔人民币 500 万元以上资产（含无形资产）；但因正常生产经

营所产生的单笔人民币 500 万以上处分事项应当按照广东中德制度进行，并在作

出决策后告知甲方； 

9）广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得收购任何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的股权、合

伙企业份额、单独或与第三方共同投资设立公司、合伙企业或进行其他权益性投

资，或任何其他资产，不得进行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 

10）广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得签订任何贷款协议，不得签订任何限制广

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其现时业务的合同或协议； 

11）广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得终止、限制或不按照相关规定续办或维持

任何重大业务经营许可资质； 

12）除已在本协议中披露的事项外，广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得对外提供

任何保证、抵押、质押或其他担保，广东中德为其控股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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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德及其他控股子公司为生产经营提供的担保除外； 

13）广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得改组董事会或监事会，解聘现有高级管理

人员和核心骨干团队，本协议另有约定除外。 

（2）标的资产交割后，甲方将在交割日起 45 日内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目标公司进行审计并由该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确定

过渡期间标的资产的损益。 

（3）过渡期内标的资产产生的收益或亏损均由甲方享有或承担。 

（4）除协议另有约定外，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分红（经

甲方书面同意的除外）。 

7、其他安排 

（1）乙方应于交割日前解除广东中德为乙方向 A 银行提供的 10,000 万元的

最高额抵押担保。 

（2）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与乙方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关联担保事项，在

甲方为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该等融资借款提供担保前，乙方将保持附件中所列

示的为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融资借款提供担保的状态。甲方承诺自交割日后四

十五日内为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该等融资借款提供担保，并解除乙方及其控股

子公司为附件中所列示的为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提供的担保，乙方及其控股子

公司将协助办理相关手续。 

（3）交割日前，乙方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与广东中德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到

期债权债务完成相互抵减，乙方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与广东中德及其子公司之间

的应付账款及其他到期债务应清偿完毕。 

（4）本协议签署后 60 日内，乙方应将持有的中利集团亚洲有限公司 100%

股权、中利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给广东中德，具体转让安排及

相关往来款项的结算届时由双方另行约定。 

（5）乙方全资子公司常熟市中联光电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应于交割日前向

广东中德支付受让其持有的东莞市中利特种电缆材料有限公司 25%的股权转让

款。 

8、违约责任 

（1）如发生本协议相关规定情况导致本协议自始无效的，乙方如未能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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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协议相关规定的时间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价款（包括预付款等），乙方除按

本协议约定返还前述相关款项外，还应按照未返还本金万分之三/日的标准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但累计不超过未返还本金的 3%，但非因乙方原因导致逾期返还

的，乙方无需承担前述违约金；甲方如未能按照本协议相关规定的时间配合目标

公司完成已质押目标公司股权的质押注销登记手续的，除按本协议约定办理质押

注销登记手续外，还应按照已质押目标公司股权所对应主债权本金万分之三/日

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累计不超过已质押目标公司股权所对应主债权本金

的 3%，但非因甲方原因导致质押注销登记手续逾期完成的，甲方无需承担前述

违约金；  

（2）乙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任何陈述与保证的，视为违约。如乙方未按本协

议相关约定的时间办理标的资产全部登记于甲方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应

按照已支付款项的万分之三/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但累计不超过本协议

交易价格的 3%； 

（3）如甲方未按本协议相关约定付款，应按照逾期付款金额的万分之三/

日的标准向乙方支付违约金，但累计不超过本协议交易价格的 3%； 

（4）如任何一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所述完成债务清偿的，违约方应

按照逾期清偿金额的万分之三/日的标准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但累计不超过本

协议交易价格的 3%； 

（5）除协议另有约定外，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应当赔偿守约

方的全部损失； 

9、税费的承担 

因本次交易所应缴纳的各项税费，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方承担的所得税及

印花税等，由双方及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 

10、争议解决 

协议双方产生争议，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决。如在争议发生之日起

30 日内，仍不能通过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协议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五、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交割日后，目标公司现有债权债务关系保持不变，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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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转移问题及人员安置事宜。 

六、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广东中德 100%股权和苏州科宝 30%股权，最终交易价格尚需参考评

估机构评估结果由双方协商确定，待最终交易价格确认后，方可预估此次交易对

公司投资收益的影响情况。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预计将给公司带来的现金流将有利于促进公司对光伏重

点业务项目的发展；符合公司年初制订的战略布局，进一步聚焦公司光伏板块核

心业务发展，促进公司进一步整合资源，优化资产结构，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保

障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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